稳投资政策措施十一条

01.稳投资政策措施第一条
一、政策内容
搭建发改统筹、财政支撑、三方参与、行业负责、平台实施“五位一体”的项目编制营，建立严谨、科学的项目谋划机制，把各类规划成果转化为项目滚动实施计划。重点围绕中央财经委第十一次会议提出的5个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超前谋划一批网络型、产业升级、城市品质、农业农村、国家安全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新建高标准农田1万亩，每亩补助1500元左右，实施土地平整、灌溉排水和节水、田间机耕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农田输配电和损毁工程修复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电网重点工程建设。严格落实属地职责，配合做好西合营-房山500千伏线路的前期可研，以及后续实施保障工作。
二、适用对象
涞源县域内全各乡镇。
三、操作流程
县发改局负责政策宣传解释，具体工作有财政局和自然资源规划局、农业局、电力局实施。
四、兑现时间
2022年6月至2022年12月。
五、责任分工
责任单位：县发改局 责任人：吉彦涛
联系电话：13131278925
责任单位：自然资源规划局 责任人：贾丽芳  
联系电话：0312-7318724
责任单位：县财政局 责任人： 张海峰  
联系电话：13633328338
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责任人： 李学琴  
联系电话：13673121983
责任单位：供电公司 责任人：徐利化
联系电话：18003121997
02.稳投资政策措施第二条
一、政策内容
交通领域，开展好“四好农村路”提升工程。改造农村公路38.9公里，为施工企业做好各项服务工作。
二、适用对象
涞源县域内全部符合条件乡镇。
三、操作流程
新进行谋划后进行实施。
四、兑现时间
2022年6月至2022年12月 。
五、责任分工
责任单位：交通运输局 责任人：李冀敏  联系电话：13833254840  
03.稳投资政策措施第三条
一、政策内容
能源领域，加快推进“十四五”期间谋划的风、光、电、储、氢、天然气、生物质、综合能源等省市重点项目实施。鼓励新能源汽车配套基础设施（综合能源站）建设。进一步规范光伏风电接入管理，确保新能源项目有序发展。开展新型储能项目的摸底调研，以及后续推进工作。
二、适用对象
涞源县域内全部符合条件企业。
三、操作流程
参照“十四五”规划，确定具体方向，县统一进行谋划后跟进实施。
四、兑现时间
2022年6月至2022年12月
五、责任分工
责任单位：县发改局，责任股室：新能源股，责任人：靳瑜，联系电话：13931355095
04.稳投资政策措施第四条
一、政策内容
水利领域，2022年投资878万元，实施农村饮水维修养护和巩固提升工程，对32处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对25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巩固提升。投资1亿元，实施专项债券西神山河治理及周边生态修复工程一期项目。确保一期工程2023年年底完工。投资1.1亿元，实施涞源县拒马河河道整治及生态修复工程项目，确保2022年12月底前完工。积极谋划专项债券储备项目涞源县狮子峪沟黄郊村至中庄村段河道治理工程。
二、适用对象
涞源县域内全部符合条件乡镇。
三、操作流程
2022年投资878万元，实施农村饮水维修养护和巩固提升工程，对32处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对25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巩固提升。2022年投资1亿元，实施专项债券西神山河治理及周边生态修复工程一期项目。确保一期工程2023年年底完工。2021年投资1.1亿元，实施涞源县拒马河河道整治及生态修复工程项目，确保2022年12月底前完工。积极谋划专项债券储备项目涞源县狮子峪沟黄郊村至中庄村段河道治理工程。
四、兑现时间
2022年6月至2022年12月。
五、责任分工
责任单位：县水利局，责任股室：农水股，责任人：杨振东，联系电话：13930828480;责任股室：水电股，责任人：岳雪萍，联系电话：13831289775;责任股室：河道办，责任人：王长江，联系电话：15932073999
05.稳投资政策措施第五条
一、政策内容
推动“双千工程”向“5个1000”升级，以“开放兴县、项目立县、产业强县”为统领，围绕全市“7+18+N”产业方向开展招商，加大引企引智力度，注重产业关联和集群打造，共建产业链、共享价值链，实现政企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同时，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集中建设的重大机遇，积极培育壮大文旅康养、新型能源、农产品加工、服装加工、绿色建材、高新技术等产业，全力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动能。
二、适用对象
涞源县域内全部符合条件企业。
三、操作流程
对照省、市文件，以“开放兴县、项目立县、产业强县”为统领，围绕全市“7+18+N”产业方向开展招商，加大引企引智力度，注重产业关联和集群打造，共建产业链、共享价值链，实现政企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集中建设的重大机遇，积极培育壮大文旅康养、新型能源、农产品加工、服装加工、绿色建材、高新技术等产业，全力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动能。
四、兑现时间
2022年6月至2022年12月。
五、责任分工
责任单位：县发改局，责任股室：项目负责中心，责任人：龙世伟，联系电话：18633200725
06.稳投资政策措施第六条
1、 政策内容
扎实推进企业投资项目“代办制”、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各行业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和经济开发区组织专门力量，点对点为各类项目提供“保姆式”服务，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认真落实国家、省出台的精简报批政策，鼓励进一步探索审批事项并联、“承诺制＋容缺后补”审批、多评合一等方式，缩短办理时间，提高审批效率。
二、适用对象
各类投资项目
三、操作流程
全面推行“不见面”审批，严格落实项目在线申报、在线审批、在线政策解答、在线评审等。
四、兑现时间
2022年6月至2022年12月
五、责任分工
[bookmark: _GoBack]行政审批局联系人：曹小敏  联系电话0312-7844610-8046
07.稳投资政策措施第七条
一、政策内容
全力推进总投资17.8亿元的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累计投资2.89亿元完成污水处理厂、主干路南区段、经十二、纬十七、冯村沟桥单体工程建设，总投资2.23亿元的一号主干路北区、净水厂、供水配套提升工程8月底全部竣工，为大项目入区落地提供了坚实保障。
二、适用对象
开发区
三、操作流程
县发改局负责政策解释，由住建、交通提出方案，在发改审批实施。
四、兑现时间
2035年底前。
五、责任分工
责任单位：县发改局，责任股室：基本建设投资股
责任人：吉彦涛，联系电话：13131278925
责任单位：交通运输局 责任人：李冀敏  
联系电话：13833254840 
责任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责任人：刘少俊  
联系电话：15932186366
08-1.稳投资政策措施第八条
一、政策内容
企业申请产业项目用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涉及部门根据产业项目生命周期灵活采用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方式供应土地。土地使用权人已依法取得的国有划拨或租赁用地申请补办出让手续，依法批准，可以采用协议方式出让。
二、申请对象
产业项目用地单位
三、操作流程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涉及部门结合产业生命周期，合理选择土地供应方式，发布土地出让公告。产业项目用地单位提出竞买申请，按规定要求参与竞买土地，竞得土地后签订出让合同并缴纳相关税费。已取得的国有划拨或租赁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人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涉及部门申请补办出让手续。
四、兑现时间
2022年6月2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五、职责分工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涉及部门
联系人：贾丽芳   联系电话：0312-7318724
08-2.稳投资政策措施第八条
一、政策内容
对省确定的优先发展产业且用地集约的工业项目，林、牧、渔业产品初加工为主的工业项目，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70%执行。按比例计算后低于该项目实际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前期开发成本和按规定应收取的相关费用之和的，按不低于实际各项成本费用之和的原则确定出让底价。 
二、申报对象 
省确定的优先发展产业且用地集约的工业项目用地单位，以农、林、牧、渔业产品初加工为主的工业项目用地单位。 
三、操作流程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涉及部门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对省确定的优先发展产业且用地集约的工业项目，以及以农、林、牧、渔业产品初加工为主的工业项目的出让底价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70%执行确定出让底价，但按比例计算后不得低于该项目实际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前期开发成本和按规定应收取的相关费用之和。 
四、兑现时间
2022年6月2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五、职责分工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涉及部门。
联系人：贾丽芳   联系电话：0312-7318724
08-3.稳投资政策措施第八条
一、政策内容 
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企业在现
有工业用地上新建、扩建生产性用房或利用地下空间，增加容积率的，不再补缴土地价款。 
二、申报对象 
现有工业企业。 
三、操作流程 
现有工业企业向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涉及部门申请，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涉及部门按规定审批同意后，即可新建、扩建生产性用房和利用地下空间。
四、兑现时间
2022年6月2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五、职责分工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涉及部门
联系人：贾丽芳   联系电话：0312-7318724
08-4.稳投资政策措施第八条
一、政策内容 
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国家支持产业、行业的，可享受在5年内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过渡期支持政策。 
二、申报对象 
现有用地单位。 
三、操作流程 
现有工业企业向县自然资源涉及部门申请，待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规定审批同意后，即可发展国家支持产业、行业，并允许在5年内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 
四、兑现时间
2022年6月2日至2022年12月31日
5、 职责分工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涉及部门
联系人：贾丽芳   电话：0312-7318724
08-5.稳投资政策措施第八条
一、政策内容
免收小微企业不动产登记费
二、申请对象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三、操作流程
小微企业作出书面承诺后，即免收相应的不动产登记费。
个体工商户凭工商营业执照直接减免不动产登记费。
四、兑现时间
2022年6月2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五、职责分工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涉及部门负责政策的宣传、落实和解释工作。
联系人：徐志伟    电话：0312-7333252
08-6.稳投资政策措施第八条
一、政策内容
支持土地用途兼容复合利用，新产业工业项目用地的生产服务、行政办公、生活服务设施建筑面积占项目总建筑面积比例不超过15%仍按工业用途管理。科教用地可兼容研发与中试、科技服务设施与项目及生活性服务设施，兼容设施建筑面积比例不得超过项目总建筑面积的15%，兼容用途土地、房产不得分割转让。
二、申报对象
现有用地单位。
三、操作流程
现有工业企业向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规定审批。
四、兑现时间
2022年6月2日至2022年12月31日
6、 职责分工
涞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股室
联系人：刘小龙    电话：13472280820
08-7.稳投资政策措施第八条
一、政策内容
简化项目用地审批，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规则、不占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前提下，以下使用农用地或未利用地的项目，可按原地类认定和管理，不再办理转用征收手续：旅游项目中属于自然景观用地及农牧渔业种植、养殖用地的；经县相关部门认定为仅在年度内特定旅游季节使用土地的乡村旅游停车设施，不使用永久基本农田，不破坏生态与景观环境、不影响地质安全、不影响农业种植、不硬化地面、不建设永久设施的；对自驾车旅居车营地的特定功能区，使用未利用地不改变土地用途、不固化地面的；对利用现有山川水面建设冰雪场地设施，不占压土地、不改变地表形态的。
二、申报对象
  产业项目用地单位。
三、操作流程
产业项目申请用地对符合政策规定的，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规则、不占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前提下，使用农用地或未利用地的项目，按原地类认定和管理。
四、兑现时间
2022年8月9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五、职责分工
涞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股室
联系人：张媛媛 仲泽昆  联系电话：0312-731870
09.稳投资政策措施第九条
一、政策内容
建立项目建设“白名单”制度，对列入“白名单”的重大项目，经过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将符合环保要求的项目纳入正面清单，在环保管控时限内支持其持续建设。新建项目能耗强度低于当地且不高于全省“十四五”末目标值的，一律不受能耗增量指标限制。对纳入国家和省级规划的重大项目实行能耗单列。
二、适用对象
1.符合项目建设“白名单”制度并列入“白名单”的重大项目。
2.能耗强度低于当地且不高于全省“十四五”末目标值的新建项目。
3.被纳入国家和省级规划的重大项目。
三、操作流程
符合条件的建设项目向县发改局、县生态环境局提出申
请，经审核通过后列入“白名单”建设项目。
四、兑现时间
县生态环境局7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
五、责任分工
县发改局，县生态环境局。
联系人：县发改局基本建设投资股股长  吉彦涛                             
电话：13131278925
        县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管理股  刘峻霖
电话：13931229116   
10.稳投资政策措施第十条
一、政策内容
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抓好项目日常储备、常态预审工作制度，积极做好新型基础设施、新能源等都市型新增领域专项债券项目谋划指导、筛选申报工作。加大专项债券申报、发行和使用力度，8月底前再新申报一批专债项目，同时存量项目完成债券发行，力争8月底前发行债券基本使用完毕。加大中央资金争取力度，重点针对战略新兴产业、资源回收利用、节能改造、现代服务业、养老托育、冷链物流等领域，积极申报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
二、适用对象
全部符合条件项目。
三、操作流程
加大专项债券申报、发行和使用力度，加大中央资金争取力度，重点针对战略新兴产业、资源回收利用、节能改造、现代服务业、养老托育、冷链物流等领域，积极申报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
四、兑现时间
2022年6月至2022年12月。
五、责任分工
责任单位：县发改局  责任股室：社会事业股
责任人：徐鹏飞      联系电话：15130404766
责任单位：县发改局  责任股室：基本建设投资股
责任人：吉彦涛      联系电话：13131278925
11.稳投资政策措施第十一条
一、政策内容
进一步放宽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等领域准入，除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外，一律向民间资本开放。支持民间投资参与基础设施领域REITs试点。鼓励采用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十四五”重大交通、水利、市政设施项目，争取更多项目列入备选项目库。定期向民间资本推出一批优质项目。
二、适用对象
涞源县域内全部符合条件项目。
三、操作流程
先筛选出一批项目，报县审核后进行实施。
四、兑现时间
2022年6月至2022年12月。
五、责任分工
责任单位：县发改局  责任股室：综合计划股
责任人：刘   义     联系电话：13582628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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